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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服务贸易开放度及其对中哥自贸协定的启示
———基于 4 项自贸协定的比较分析

岳云霞 阎馨月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10)

【摘要】相较于 GATS 具体承诺，哥伦比亚在同美国、欧盟、韩国和墨西哥签署的自贸协定中加大了服务开放。在部门

承诺上，商业、通讯、金融、运输、建筑、环境和文娱体育服务开放度较高; 在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上，商业存在和跨境交付

方式较为宽松，而这恰是中哥互补性和政策一致性较为明显的领域。为此，在中哥自贸协定服务贸易协调方面，中国

促进哥伦比亚扩大对华服务贸易开放，并与其进行产业合作与协调，以此推动双边服务贸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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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lombia’s Openness in Service Trade and Its Inspiration to FTA with China
———An Comparison on Four FTAs
YUE Yun － xia，YAN Xing － yue

(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its GTA commitments，Colombia is more open on its FTAs with US，EU，South
Korea and Mexico． It broadened the openness on the departments of commerce，telecommunication，fi-
nance，transportation，construction，environment and health related and social services，while it is more
flexible on the supply mode of Commercial presence and Consumption abroad． At the same time，China and
Colombia are more complement and coordinated on the above departments and modes． Thus，China，in the
service trade policy of Sino － Colombian FTA，should promote Colombia to broaden its openness to China，

as well as facilitate the bilateral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so as to increase the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Key words: Colombia;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 GATS) ; Free Trade Agreement ( FTA) ;

GATS +

近年来，多边或双边区域贸易协定成为推进贸

易自由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促使服务贸易自由化

的重要工具。服务贸易条款日益广泛地被纳入自由

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自贸协定”) 之中，推动协定国

承诺进一步相互开放服务市场，减少服务业准入限

制，营造更加稳定、开放的贸易环境。
拉美是中国较早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发展中

地区之一。继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 以下简称“自贸协定”) 后，2012 年，中国

与哥伦比亚( 以下简称“哥”) 正式启动两国自贸区

联合可行性研究。中国与拉美国家已签署的自贸协

定均包含服务贸易协议，柴瑜等［1］在“中国—哥伦

比亚自贸协定”前期可行性研究中也已明确指出:

“中哥自贸谈判应当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

资、信息交流和经济合作等领域”。
中哥自贸协定涵盖服务贸易符合双方共同的发

展需求。就中方而言，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贸易

已进入较为快速的增长阶段，2005 年以来，服务进

口年均增长 18%，出口年均增长 7% ①。2014 年，中

国服务贸易总额 6140． 4 亿美元，其中，出口 2324． 6



亿美元，服务进口 3815． 8 亿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

4． 7%和 8． 1%，依次位居全球第五位和第二位［2］。
2013 年起，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了

工业，其重要性还将随着产业结构的深化调整而日

益显现，这将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就

哥方而言，作为拉美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

第四大经济体( 全球第 28 位) ，服务业是哥的支柱

产业，贡献了经济总量的 52． 5% 和就业的 42． 4%。
过去近 10 年中，哥服务贸易总额保持稳定的增长趋

势，服务进出口的平均增速分别为 11% 和 10% ②。
2014 年，哥服务贸易总额 202． 7 亿美元，其中服务

出口 68． 7 亿美元，服务进口 134 亿美元，在全球服

务进出口中分别占 0． 1% 和 0． 3%，分列第 59 名和

第 70 名［2］。哥政府表示，经济发展将导致其服务业

需求进一步增长，加之哥近年来通过“生产力转变

计划”大力推动保健旅游、软件和外包服务的发展，

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持续增长。
由此，了解 哥 服 务 贸 易 的 开 放 水 平，特 别 是

在自贸协定下的开放承诺，可以为中哥服务贸易

合作以及未 来 自 贸 区 的 建 立 提 供 借 鉴 和 政 策 参

考。以此为目标，本文以哥在《服务贸易总协定》
( GATS) 中的具体 承 诺 为 基 准，选 取 哥 对 外 签 署

的典型自贸协定，对不同协定下的开放承诺进行

对比，以此评估哥服务贸易的总体开放水平，进

而结合中哥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对中哥合作的

方向和方式提出建议。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近年来，哥营商环境显著改善。2015 年，哥在

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指数的排名中列第 34 名，较

2008 年前移 32 位，排名情况和提升速度在拉美地

区名列第一③。综合各项指标来看，哥经济开放度

和自由度处于拉美领先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其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拓展。截至 2015 年 8 月，

哥对外商签的自贸协定中 14 项已生效，5 项已签署

待批准，还有 2 项正在谈判，其自贸伙伴已涉及全球

4 大洲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详见表 1) ④。
表 1 哥伦比亚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

已生效 已签订未生效 谈判中

安第斯共同体( 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加拿大
智利
墨西哥
欧洲自由联盟( 瑞士和列支敦士登)
南方共同市场(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美国
欧盟
委内瑞拉
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
伯利兹、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牙买加、蒙特塞拉
特、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
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古巴
尼加拉瓜
太平洋联盟( 墨西哥、秘鲁、智利)

韩国
哥斯达黎加
欧洲自由联盟( 冰岛和挪威)
以色列
巴拿马

土耳其
日本

数据来源: Procolombia． Investment Booklet［Z］，2015．

综合考虑各地区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从

拉美地区内部以及北美、欧洲、亚洲 3 大地区各选一

经济体，该国家或地区与哥签有自贸协定，且双边服

务贸易额在地区内相对领先。依此标准，结合表 1 和

图 1 选取墨西哥、美国、欧盟和韩国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美国和欧盟是哥全球前两位的服务贸易伙伴，

墨西哥是哥在拉美地区已生效自贸协定中最大的服

务贸易对象，而韩国则是哥在亚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签约国。具体而言，本文将以“美国 － 哥伦比亚自由

贸易协定”⑤、“欧盟 － 哥伦比亚和秘鲁自由贸易协

定”⑥、“韩国 － 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⑦、“哥伦比

亚 －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⑧这 4 份协定文件为研究

主体，结合哥对 GTAS 做出的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

表，评估其区域贸易安排中的服务开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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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 年哥伦比亚前 15 大服务贸易伙伴(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 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服务贸易统计。http: / /www． dane． gov． co/ index． php/servicios/muestra －trimestral －de －comercio －exterior －de －servicios

( 二) 研究方法

哥是 WTO 成员国，GATS 承诺体现了其服务业的

一般开放度。本文以 GATS 具体承诺为标准，确定

“GATS +”承诺数量，而后从服务部门和提供方式两个

层面，对比哥在被考察自贸协定中的服务开放承诺。
1． 确定“GATS +”承诺

参照费恩克和莫林尤沃( Fink and Molinnuevo，

2007) 的研究方法［3］，首先总结了哥入世服务贸易

具体承诺减让表中的部门承诺，再对比其与自贸协

定中的相关承诺，结果分为 4 类:

( 1) 在 GATS 框架下已对某服务部门做出承诺，但

并未在自贸协定中对该承诺做出改进( GATS only) ;

( 2) 在 GATS 框架下已对某服务部门做出承诺，

且在自贸协定中对此承诺做出改进⑨，即为“深化承

诺”( FTA improvements) ;

( 3) 在 GATS 框架下未对某服务部门做出承诺，

但在自贸协定中对该部门做出承诺，即为“扩展承

诺”( FTA new sectors) ;

( 4) 在 GATS 及自贸协定中均未对某服务部门

做出承诺( Unbound) 。
“GATS +”指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规则设计和体

系构架上对多边服务贸易安排做出了明显改进，主要

包括上述第二类“深化承诺”和第三类“扩展承诺”。
2． 统计分析“GATS +”承诺相对集中的服务部

门和提供方式

根据 GATS，服务贸易可分为 12 大类 160 个分

部门，即商业服务( 46 个) ，通讯服务( 24 个) ，建筑

和相关工程服务( 5 个) ，分销服务( 5 个) ，教育服务

( 5 个) ，环境服务( 4 个) ，金融服务( 22 个) ，与健康

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 4 个) ，旅游与旅游相关服

务( 4 个)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 5 个) ，运输服务

( 35 个) ，其它未包括的服务( 1 个) ［4］。
服务提供方式则分为 4 类，即: ( 1) 跨境交付; ( 2)

境外消费; ( 3) 商业存在; ( 4) 自然人流动。在各类服务

提供方式下，哥分别就“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做出

水平承诺和具体承诺，承诺形式依据开放度由大到小

依次为“没有限制”、“有限制”、“不作承诺”。
本文将考察各服务部门和各类服务提供方式之

中“GATS +”承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进而评

估其服务贸易开放度。

二、哥伦比亚的服务贸易开放度

在入世承诺中，哥根据服务贸易的发展需求与

比较优势情况，提交了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 GAT 承诺) ，详细列明有关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

具体承诺和减让条件。在 GATS 承诺的基础上，哥

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对服务开放有了进一步的承诺，

部门开放度相对提高，服务提供方式也趋于宽松。
( 一) 哥伦比亚的 GATS 承诺

哥于 1994 年 4 月 15 日提交服务贸易具体承诺

减让表，而后依次于 1995、1997、1998 年提交 3 份补

充文件，对金融和通讯服务做出补充承诺［5］。
哥 GATS 承诺包含水平承诺和具体承诺两种形

式。其中，水平承诺是针对所有服务部门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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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就服务提供方式( 3) 和( 4) 做出水平承诺，且开放水

平较高，尤其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绝大多数行业的外

资 100%参股。但是，在准入领域方面，禁止外资进入

国防以及处理与加工外国有毒、危险和放射性废弃物

的产业; 在利润汇回方面，哥对外资企业汇出利润征

税; 在土地使用方面，仅有出生在哥境内的国民有权拥

有海岸线与边境地区的未被占用土地，外国人在圣安

德列斯 － 普罗维登西亚岛内购置房地产、移民及设置

安居点须遵守特别规定; 在劳工聘用方面，对于雇员人

数在 10 人以上的企业，哥籍公民在普通雇员中的比例

不得低于 90%，在技术人员、专家、管理人员或责任岗

位人员中的比例不得低于 80%［6］。
具体承诺是在特定服务部门，就 4 种服务提供方

式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件做出的承诺。从表 2 汇

总的哥 GATS 具体承诺情况可以看到，哥在覆盖 WTO

服务贸易不足 1 /3 的分部门中做出了 400 多项具体承

诺，涉及商业、通讯、建筑、金融和旅游 5 类服务。在 3
种承诺形式中，“不作承诺”项数量最多( 189 项) ，“有

限制”项其次( 146 项) ，“没有限制”项最少( 89 项)。同

时，就服务提供方式而言，在商业存在方式下，除了金

融和通讯部门外，多数承诺形式为“没有限制”; 在自然

人流动方式下，多数承诺做出了明确的限制，少数为

“不作承诺”; 在跨境交付方式下，“不作承诺”项最多，

少数承诺为其他两类形式⑩; 在境外消费方式下，除金

融部门外，所有部门的承诺均为“没有限制”瑏瑡。由此

可见，哥在服务开放的政策导向上，对资本流动较为放

松，尤其注重吸引服务业直接投资，但对人员流动限制

较为严格。不过整体而言，相比其他 WTO 成员国，哥

服务贸易开放度有限，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件方面

存在一定约束。
表 2 哥伦比亚服务贸易具体承诺数量( 分部门)

承诺

部门

数量

跨境交付 境外消费 商业存在 自然人流动

没
有
限
制

有
限
制

不
作
承
诺

没
有
限
制

有
限
制

不
作
承
诺

没
有
限
制

有
限
制

不
作
承
诺

没
有
限
制

有
限
制

不
作
承
诺

商业 10

市场准入 2 0 8 10 0 0 8 1 1 0 8 2

国民待遇 2 0 8 10 0 0 8 1 1 0 8 2

小计 4 0 16 20 0 0 16 2 2 0 16 4

通讯 15

市场准入 0 0 15 15 0 0 0 15 0 0 15 0

国民待遇 0 0 15 15 0 0 15 0 0 0 15 0

小计 0 0 30 30 0 0 15 15 0 0 30 0

建筑 4

市场准入 0 0 4 4 0 0 4 0 0 0 4 0

国民待遇 0 0 4 4 0 0 4 0 0 0 4 0

小计 0 0 8 8 0 0 8 0 0 0 8 0

金融 22

市场准入 2 1 19 2 0 20 0 22 0 0 13 9

国民待遇 2 0 20 2 0 20 0 22 0 0 13 9

小计 4 1 39 4 0 40 0 44 0 0 26 18

旅游 2

市场准入 1 0 1 2 0 0 2 0 0 0 2 0

国民待遇 1 0 1 2 0 0 2 0 0 0 2 0

小计 2 0 2 4 0 0 4 0 0 0 4 0

合计 53

市场准入 5 1 47 33 0 20 14 38 1 0 42 11

国民待遇 5 0 48 33 0 20 29 23 1 0 42 11

小计 10 1 95 66 0 40 43 61 2 0 84 22

注: 表中为承诺数量。
数据来源: 作者统计，根据“Colombia －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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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哥伦比亚自贸协定中的 GATS + 承诺

作为 WTO 成员国，中国在双边服务贸易中，享

受哥方提供的一般开放承诺。鉴于这一承诺水平相

对有限，通过缔结自贸协定提升双边服务开放水平

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文考察哥已签署的 4 项自贸协

定，从部门和服务方式角度考察其在区域性贸易协

定中的深化和拓展承诺，以期为中哥未来协定提供

借鉴。
1． 部门分布

在被考察的 4 项自贸协定中，除了教育和其他

类服务外，其他服务在 GATS 具体承诺的基础上进

行了拓展或深化。表 3 汇总了各协定 GATS + 承诺

的绝对数量和占比情况，后者用以剔除各类服务中

分部门数不一的影响，从而更全面的反映服务贸易

开放的部门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哥 － 欧自贸

协定的相关承诺数量最多，共涉及 91 个服务部门，

主要集中在商业、通讯、金融、运输、环境、建筑和文

娱体育类服务。其次是哥 － 墨自贸协定，GATS + 承

诺涉及 69 个部门，集中于商业、通讯、金融和建筑类

服务。哥 － 韩及哥 － 美自贸协定的 GATS + 承诺部

门分别为 66 和 65 个，主要是商业、通讯、运输、环境

和健康社会类服务。
表 3 哥伦比亚主要自贸协定中的 GATS + 承诺: 部门情况

哥 － 美 哥 － 欧 哥 － 韩 哥 － 墨

数量

( 项)

占比

( % )

数量

( 项)

占比

( % )

数量

( 项)

占比

( % )

数量

( 项)

占比

( % )

商业 21 46 22 48 21 46 21 45
通讯 22 92 16 67 22 92 15 63
建筑 0 0 4 80 0 0 5 100
分销 0 0 0 0 0 0 4 80
教育 0 0 0 0 0 0 0 0
环境 4 100 4 100 4 100 0 0
金融 0 0 22 100 0 0 22 100
健康社会 3 100 0 0 3 100 0 0
旅游 1 25 2 50 1 25 2 25
文娱体育 3 60 5 100 3 60 0 0
运输 11 31 16 46 12 34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总计 65 42 91 59 66 43 69 45

数据来源: 作者统计，根据“Colombia －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及相关自贸协定文本整理。

综合 4 项协定，哥在自贸协定中加大开放的主

要方向是商业、通讯、金融、运输、环境、健康社会和

文娱体育 7 类服务。其中，前两类服务是各协定

GATS + 最为集中的部类。各协定不仅就 GATS 具

体承诺所涉部门做出“深化承诺”，还在更广泛的领

域进行了“扩展承诺”，服务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均得

到提升。金融服务是自贸协定“深化承诺”的重点

领域，哥 － 墨和哥 － 欧协定对该类服务的 22 个分部

门均有更为深入的开放承诺。运输服务是自贸协定

“扩展承诺”的中心之一，除了哥 － 墨协定外，其他 3
项协定均扩大了相关服务的开放领域，而哥 － 欧协

定覆盖面最广，涉及 16 个部门，除航空运输外，海

运、内河运输、陆运等其他运输方式上都有改进承

诺。环境、健康社会和文娱体育服务同样是自贸协

定“扩展承诺”的主要领域。除了哥 － 墨协定外，其

他协定均扩大了开放的范围。
2． 提供方式分布

由于哥 － 欧自贸协定对服务分部门中的承诺表

述相对清晰，且 GATS + 数量较多，最具代表性，故

本文以此协定为例，统计哥 GATS + 承诺的提供方

式分布。根据表 3，哥 － 欧自贸协定有 91 个服务部

门作出 GATS + 承诺，各部门均有 4 种提供方式，因

此 GATS + 的最大理论承诺数量为 364 项( 91* 4) 。
表 4 汇总了哥 － 欧自贸协定中不同提供方式下

的 GATS + 承诺，可以看到，该协定做出了 184 项

( 占比 50． 5% ) 深化和拓展承诺。其中，商业存在方

式下的 GATS + 承诺 70 项，集中在通讯、金融、运输、
商业、环境和文娱体育部门; 跨境交付方式下 6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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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商业、通讯、金融、运输类服务; 境外消费方式和

自然人流动方式下分别为 41 项和 13 项，两类提供

方式主要是在商业、金融和运输类服务中作出了进

一步承诺。
表 4 哥 － 欧自贸协定 GATS + 承诺: 提供方式分布

跨境
交付

境外
消费

商业
存在

自然人
流动

商业 18 7 9 4
通讯 10 1 16 0
建筑 4 0 0 0
分销 0 0 0 0
教育 0 0 0 0
环境 4 4 4 0
金融 7 6 18 4
健康社会 0 0 0 0
旅游 1 0 0 0
文娱体育 4 4 5 0
运输 12 19 18 5
其他 0 0 0 0
总计 60 41 70 13

数 据 来 源: 作 者 统 计，根 据“Colombia － Schedule of Specific

Commitments”及相关自贸协定文本整理。

综上，就 4 类服务提供方式而言，哥在自贸协定

中扩大了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总体而言，哥服务开

放路径保持一致，商业存在和跨境交付方式开放力

较大，境外消费方式次之，而自然人流动方面开放措

施仍然相对有限。

三、中哥服务贸易现状与潜力

中哥两国的服务贸易近年来都取得了一定进

展，但受到双方贸易发展水平和结构影响，中哥之间

的服务贸易相对有限。加之中国服务贸易具有较高

的地域集中性，前 10 大伙伴占全部服务贸易收支的

80%，这使得中哥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且以建筑服务

为主要方式［1］。
为了分析双方开展合作的潜能，本文引入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CA) ，衡量两国的服务出口竞争

优势瑏瑢。从表 5 显示的中哥两国 ＲCA 指数可以看

到，中哥两国在不同的服务贸易部类形成竞争优势。
中国在建筑、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等传统服务

上具有优势，尤其是在建筑服务上具有极强竞争力;

哥在运输、旅游和文化娱乐服务服务上拥有较强

( 或极强) 竞争力，在政府服务上也一度具有中等竞

争力。与此同时，在保险、金融等资本密集型服务

上，中哥双方均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但哥总体处于相

对劣势。

表 5 2010 － 2014 年中哥服务贸易 ＲCA 指标值

中国 哥伦比亚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运输 1． 03 1． 02 0． 96 1． 00 0． 94 1． 15 1． 39 1． 24 1． 37 1． 46
旅游 1． 12 1． 10 0． 96 1． 01 1． 01 2． 28 2． 23 2． 24 2． 15 2． 34
建筑 4． 16 4． 04 2． 84 2． 62 3． 53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保险 0． 40 0． 61 0． 61 0． 76 0． 77 0． 00 0． 00 0． 01 0． 04 0． 01
金融 0． 09 0． 06 0． 11 0． 19 0． 24 0． 13 0． 16 0． 15 0． 14 0． 12
通讯、计算机与信息 0． 84 1． 01 0． 98 1． 04 1． 13 0． 73 0． 71 0． 71 0． 50 0． 39
文娱体育 0． 10 0． 09 0． 08 0． 09 0． 09 2． 37 2． 17 1． 76 3． 20 1． 50
其他商业 1． 30 1． 29 1． 18 1． 37 1． 48 0． 61 0． 45 0． 58 0． 58 0． 54
政府服务 0． 32 0． 24 0． 28 0． 38 0． 33 1． 02 0． 97 0． 89 0． 82 0． 71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基于 ITC，Trade Map。

与竞争优势一致，中哥双方在服务贸易中形成

了结构性特征。在出口方面，中哥双方均以运输、旅
游和其他商业服务瑏瑣类传统服务为主，但中国的服

务出口围绕贸易展开，其他商业服务是第一大出口

部类; 哥则侧重旅游出口。在上述 3 类部门之外，中

国的服务出口中，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占比

较大，而其他部门的占比偏低; 哥服务出口中，通讯

服务比重较大，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和

特许费、人文与休闲服务也有一定规模，而建筑服务

和保险服务出口几近于零。在进口方面，运输服务、
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同为中哥双方的前 3 大进

口部类。除此之外，中国的进口中，保险、建筑服务

占比较大，其他部类进口较少; 哥服务进口中，保险、
通讯服务比重较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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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服务也有所发展，而建筑服务寥寥无几。可见，

中哥双方的服务贸易结构具有高度集中性，中国的

进出口多为传统服务，高附加值服务的规模仍有待

扩大; 哥在侧重传统服务的同时，部分高附加值服务

的进出口已有初步发展。
由此，中哥两国在传统服务贸易领域已经形成

一定竞争力，但在多数新型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的

竞争力较弱。与此同时，两国均有服务部门发展分

化的情况，这使得两国间存在着潜在的服务竞争和

互补。具体而言，双方在运输和旅游服务方面形成

竞争，但在建筑服务方面，形成强势互补; 在通讯服

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文娱体育及其他商业服务和

政府服务方面，具有较大互补性。因此，中哥两国服

务贸易的互补性部门多于竞争性部门，双方发展服

务贸易具有一定潜力，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区域贸

易安排，促使双方扩大服务贸易规模。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发掘哥服务开放潜力及其与中方扩大合作

的潜能，笔者发现，哥服务贸易的总体开放水平有

限，但在自贸协定中，明显扩大了开放度。哥 GATS
+ 承诺主要集中于商业、通讯、金融、运输、环境、健

康社会和文娱体育服务，而这些部门多数是中哥双

方具有较强贸易互补性的领域。
鉴于中哥服务贸易现状以及贸易壁垒的潜在水

平和实际水平，双方有着很大的服务贸易潜力。同

时，双方在服务贸易的政策协调方面，有着很大的提

升空间。中哥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为中哥两国经贸发

展开辟新的广阔的空间，通过推动服务贸易壁垒的

降低，能够带动双边服务合作在规模和层次上出现

跨越式发展，从而改变两国服务贸易偏低的现状。
而本文从服务贸易的角度探索了哥的开放度，这对

中哥自贸区在服务贸易政策制定上产生如下启示:

首先，中国应重视并参考哥与其他自贸伙伴在

服务贸易合作方面做出改进的具体承诺，切实考虑

和保护本国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争取中方

利益最大化。如在金融服务中，对哥方规定外资金

融机构的公司结构、投资方式、资本要求、技术储备

等标准进行衡量，对哥方的财务核实管理制度进行

了解和掌握，为中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打造良好

的贸易环境。
其次，中哥双方应提高互补性服务部门的开放

度，促使双边服务贸易扩大。在建筑、通讯和商业等

中国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部门，中方应该通过自贸

谈判，促使哥方加大对华开放力度，以利于发挥自身

比较优势。同时，在文娱体育和政府服务等哥方具

有较大竞争优势的部门，中方应作出一定的利益让

渡，适度提高开放度，同时也应注意这些部门开放的

节奏和渐进性，如哥方在某些分部门优势过强，应考

虑列入敏感部门清单。
再次，中哥双方应在竞争性服务部门，进行一定

的政策协调，促进双方的产业合作。具体而言，对于

哥方开放度较高且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部门，如运

输、金融和环境部门，中方在适度对等开放的同时，

应考虑产业合作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对产业进行细

分，促进不同环节间合作，以发挥各自特有优势，促

成共赢局面。对于哥方开放度较低且竞争力较弱的

部门如教育、分销等部门，中哥双方应开拓新的合作

模式，如充分利用哥方相对宽松的投资政策，促使服

务业直接投资，以此绕过贸易壁垒，形成产业跨国衔

接，在促进提升哥方生产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同时，为

中国相对优势产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最后，中哥双方应扩大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提

供方式下的服务贸易合作。鉴于中哥双方在区域贸

易安排中，均在上述两类服务提供方式加大了开放

力度，而哥方在跨境交付方式中的 GATS + 承诺主

要集中在商业、通讯和运输部门，商业存在方式中的

GATS + 承诺主要集中在通讯、金融、运输、文娱体育

部门，因此，中国应该重视与哥在相关部门中政策协

调，促使服务贸易有序开展。

注释

① WTO，Services Profiles 2014: China．

② WTO，Services Profiles 2014: Colombia．

③ World Bank ( 2015) ． Doing Business 2015: Going beyond
Efficiency．

④ Procolombia ( 2015) ． Investment Booklet．

⑤ “U． S． － Colombia Trade Promotion Agreement”，2006 年

11 月 22 日签署，2012 年 5 月 15 日正式生效。

⑥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of the One Part，and Colombia and Peru，

of the Other Part”，2012 年 6 月 26 日签署，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生效。

⑦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Ｒepublic of Colombia
and the Ｒepublic of Korea”，2013 年 2 月 22 日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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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Colombia － México”，1994 年

6 月 13 日，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的

卡塔赫纳签订了《三国集团自由贸易 协 定》，协 定 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2006 年 11 月委内瑞拉退出

3 国集团，故后文将本协定称为《哥伦比亚 － 墨西哥自

由贸易协定》。
⑨ 每种贸易方式下的两类义务中有一类或两类存在改进，

则算作改进承诺。
⑩ 由于“跨境交付”方式在许多具体服务活动中被认为是

“商业存在”方式的替代方式，因此通常不承诺这种方

式，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哥在服务领域对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的重视。
瑏瑡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承诺形式的分布是由于就管理或技

术的角度而言，约束“境外消费”的难度或成本较大。
瑏瑢 根据 Hindley 和 Smith ( 1984) ，适用于服务贸易部门的

ＲCA 指数为: ＲCAi，A =
Xi，A

ΣiXi，A
/
ΣAXi，A

ΣiΣAXi，A
其中，i 表示某服

务贸易部门，A 表示国家，ＲCAi，A 表示 A 国服务贸易 i
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A 表示 A 国服务贸易 i
部门的出口额。一般认为 ＲCA ＞ 2． 5 表示该产业具有

极强的竞争力，1． 25 ＜ ＲCA ＜ 2． 5 表示该产业具有较

强的竞争力，0． 8 ＜ ＲCA ＜ 1． 25 表示该产业具有中等

竞争力，ＲCA ＜0． 8 则表示该产业竞争力较弱。
瑏瑣 主要包括与贸易相关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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